
業主會議通知(範本) 

 
致︰各業主 

 

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第3條召開 

   (建築物名稱)[ ](建築物地址) 

業主會議通知 
 

現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第3條，發出有關業主會議通知，詳情如下︰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召開這次業主會議的目的，是根據《建築物管理條例》第 3 條的規定成立業主立案

法團，並委出管理委員會。會議也會委任主席、副主席(如業主藉決議通過設立此職位的話)、

秘書、司庫各一名，以及其他委員。會上並會討論和議決與成立業主立案法團相關的事項。會議議

程如下︰ 

 
(1) 議決成立業主立案法團和委出管理委員會 

(2) 議決管理委員會的委員人數 

(3) 議決委任管理委員會委員 

(4) 議決是否設立管理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 

(5) 議決委任管理委員會主席一名 

(6) 議決委任管理委員會副主席(如決議通過設立此職位的話)一名 

(7) 議決委任管理委員會秘書一名 

(8) 議決委任管理委員會司庫一名 

(9) 議決業主立案法團的註冊地址 

(10) 其他事項 

 
敬請各位業主出席會議。如業主未能親自出席投票，可用隨附的委任代表的文書(即

授權書)，委任代表出席投票。委任代表的文書是按照《建築物管理條例》規定的格式製備的。

有關文書也可在  (地點詳情)索取。經業主簽妥的

委任代表的文書，必須在業主會議舉行的時間至少 48 小時前送交會議召集人 ( 地

址︰  )。 

 
會議召集人姓名： 

會議召集人簽署： 

日期： 


